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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江西九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能源”、“上市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上市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2827 号）核准，公司向北京风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风炎增利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六家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配套资金，合计发行可转债 1,200万张，每张面值

为人民币 100元，按照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00,0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80,158,679.25元。上述募

集资金已于 2023年 2月 28日全部到账。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非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的验证报告》（致同专字（2023）第 440C001052号）。公

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按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别存储在对应募集资金专户中管

理。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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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

实施主

体

1
川西名山2×20万吨液化

天然气清洁能源基地项

目（一期）

50,000.00 50,000.00 0.00 0.00 雅安森能

2 支付现金对价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100.00 九丰能源

3
补充流动资金及支付本

次交易相关费用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 九丰能源

总计 120,000.00 120,000.00 70,000.00 / /

注：“雅安森能”指雅安森能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6年 3月 31
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未经审计。

（二）本次变更情况

川西名山 2×20万吨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基地项目（一期）（以下简称“原

项目”）计划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50,000.00 万元，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日，原项目投建进度出现滞后，公司未将上述募集资金投入原项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同意变更原项目用于投资建设易安项目与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本次涉及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50,000.00 万元（占募集

资金总额的 41.67%）及募集资金专户孳息（截至 2026 年 3月 31 日，孳息合计

人民币 1,911.35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募集资金专户资金余额为准），其

中：人民币 37,200.00万元用于投资建设易安项目，人民币 12,800.00万元及募集

资金专户孳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变更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且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予以审

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发行名称 2023年非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 120,000.00

募集资金净额 118,015.87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3年 2月 28日

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 50,000.00

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占比 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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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类型

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改变募集资金金额

 取消或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 实施新项目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其他

注：上述涉及变更的总金额未包含募集资金专户孳息，以实际结转的资金为准。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

发行名称
项目名称

实施

主体
实施地点

项目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截至 2026年
3月 31 日已

投入金额

2023年非

公开发行可

转债募集配

套资金

川西名山 2×20 万

吨液化天然气清

洁能源基地项目

（一期）

雅安

森能

雅安市名

山区成雅

工业园内

60,646.59 50,000.00 0.00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发行

名称
项目名称

实施

主体
实施地点

项目拟投

资总金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新项目

2023年非公开

发行可转债募集

配套资金

55,000Nm³/h焦
炉气碳减排综

合利用项目

山西

易安

新能

源有

限公

司

山西省晋中市灵

石县两渡镇西后

庄村

84,326.00 37,200.00 否

新项目

2023年非公开

发行可转债募集

配套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公司 不适用 15,000.00 12,800.00 否

注：山西易安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山西易安”）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上述涉及变更为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尚未包含募集资金专户孳息，应以实际结转的募集资金为准。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及实际投资情况

1、名称：川西名山 2×20万吨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基地项目（一期）

2、实施主体：雅安森能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3、立项备案时间：2021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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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划投资总额：人民币 60,646.59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50,000

万元）

5、预计效益：生产期平均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68,513.64万元（含税），生产

期平均税后利润为人民币 9,199.25 万元，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9.42%，

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26年（含建设期）。

6、计划进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6年 6月。

7、实际进度：原项目投建进度出现滞后，公司未将上述募集资金投入原项

目。

（二）原项目变更的具体原因

原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金主要系原项目拟征用土地已经通过雅安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审核并上报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审批，需在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审批通过

后，由四川省自然资源厅下发批复文件至雅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并转发至雅安

市名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名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收到批复文件后将按规

定开启土地招拍挂工作。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原项目土地因受到《四川省化

工生产建设项目入园指引（试行）》相关政策的限制，尚未取得四川省自然资源

厅审批。因取得土地审批手续是原项目开发建设的重要前提，因此原项目尚未正

式动工建设，投建进度出现滞后。

为加快募集资金的投资进度，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公司决定优化调整募集资金投向，将原项目的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专户孳

息用于投资建设易安项目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新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易安项目

1、基本情况

（1）名称：55,000Nm3/h焦炉气碳减排综合利用项目

（2）实施主体：山西易安新能源有限公司（森泰能源持股 51.00%、山西宏

源持股 49.00%）

（3）实施地点：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两渡镇西后庄村

（4）建设周期：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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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方式：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森泰能源”）按持股比例 51%向控股子公司山西易安以增资或借款方式

拟投入募集资金 37,200.0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增资拟投入 4,408.00万元（按

1元/注册资本实缴），剩余募集资金拟以借款方式实施，借款年利率为 5%，借

款期限为 12个月，每笔借款期限独立计算，到期后可展期，上述借款主要条件

已经山西易安双方股东同意。合作方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西宏源”）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向山西易安按同等条件、同比例增资或借款。

（6）建设规模及内容：本项目通过充分利用合作方山西宏源 210万吨/年焦

化项目的焦炉煤气打造碳减排清洁能源产业基地，选择先进可靠的工艺技术，并

合理安排工艺流程，以焦炉煤气为原料，生产 LNG（年产能 9.11万吨）及液氨

（年产能 11.93万吨）。

（7）投资规模：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84,326.00万元，其中，公司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入 37,200.00 万元，其余部分由山西易安各股东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投入，

项目总投资以实际投资建设情况为准。资金具体投向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占比 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建筑及安装工程 35,836.00 42.50% 18,200.00

机器设备投资 30,226.00 35.84% 13,000.00

土地使用权及搬迁、

安置补偿费用等
12,588.00 14.89% 3,400.00

其他支出 5,705.00 6.77% 2,600.00

合计 84,326.00 100.00% 37,200.00

2、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法人全称 山西易安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729MA0L4JJ94K

法定代表人 余建明

成立日期 2020年 6月 12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408.00 万元

注册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两渡镇西后庄村

股东情况 森泰能源持股 51.00%、山西宏源持股 49.00%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燃气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https://www.qcc.com/firm/c3efadd19fc6adb58ee0a8e78130b70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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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与公司的关系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间接持股 51.00%

治理安排

山西易安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成员现有 5人，

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森泰能源推荐 3名董事，山西宏源推荐 2名董

事，董事长由森泰能源推荐的董事担任，经董事会选举产生。山西易

安设总经理 1名，由森泰能源推荐，董事会聘任，总经理主持公司的

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另外，财务负责人、销售负责人亦由森泰能

源推荐，董事会批准。从治理结构来看，公司对山西易安亦拥有控制

权。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山西易安总资产为 46,086.50万元、净资产

为-253.50 万元，山西易安处于项目建设前期，暂无实际经营。前述

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注：山西易安成立于 2020 年 6月 12日，公司拟通过子公司森泰能源以增资的方式持股

51%并已于 2026年 4月 1日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即注册资本从 10,000万元变更为 20,408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0,408 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森泰能源按照 1元/注册资本认缴。

3、合作方基本情况

法人全称 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729MA0KQF163F

法定代表人 董建忠

成立日期 2019年 9月 30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两渡镇西后庄村

股东情况 山西泰和宏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炼焦；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煤炭洗选；煤炭及制

品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砖瓦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石灰和石膏销售；砖瓦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机械设备销

售；模具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电器辅件销售；文具用品零

售；办公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五金产品研发；

五金产品批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

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市场营销策划；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

类医疗设备租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

劳动保护用品生产；机动车充电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危险化学品生产；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的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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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山西宏源总资产为 396,913.34 万元、净资

产为 149,021.27 万元，2025 年，山西宏源营业收入为 319,708.74 万

元。前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项目可行性分析

根据山西易安所确认并提供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1）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能源结构转型发展导向。本项目属于焦炉

煤气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符合国家关于资源节约、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的产业政

策导向，有利于提升焦炉煤气综合利用水平，推动传统焦化产业向绿色化、低碳

化、高值化方向发展。

（2）本项目市场空间广阔，具备良好发展前景。本项目位于山西省灵石县，

目标市场覆盖山西省及周边区域，山西省作为能源化工大省，交通燃料、工业燃

料及区域调峰需求为本项目 LNG产品提供坚实的市场基础；液氨除传统用于化

肥、化工原料外，随着储氢、氢能载体及绿色氨概念的发展，液氨的能源属性和

战略价值进一步提升，本项目所在地山西省内存在多家尿素及氮肥生产企业，区

域内液氨下游市场基础较好，为本项目液氨产品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而且本

项目通过焦炉煤气制取 LNG并联产液氨，增强项目产品结构的灵活性和市场适

应能力，为项目整体效益提供支撑。

（3）本项目原料气保障能力较强且供给较为稳定、原料气价格优势明显、

生产技术成熟。本项目原料焦炉煤气年需求量 44,000 万 Nm3，全部来源于项目

合作方股东山西宏源 210万吨/年焦化项目（在焦化项目产能利用率达到 79%即

可满足本项目全部焦炉煤气供应），且通过双方合资经营的合作模式，可有效推

动合作双方在生产协调、资源共享方面的深度协同，尤其是能够保障项目生产所

需原料供应的稳定。同时，采用净化、甲烷浓缩、液化分离等焦炉煤气制取 LNG

工艺路线成熟，具有能耗较低、综合效益较强的特点。而且，相较于管道天然气

LNG制取工艺，本项目采用的焦炉煤气制取 LNG因原料气成本相对低廉，具有

明显价格优势，抗市场波动能力较强。

（4）本项目将进一步提升公司 LNG生产与服务的产能规模，液氨产品有望

增强公司业务协同效应。截至 2025 年底，公司 LNG生产与服务产能规模约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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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年，本项目的实施将增加 9.11万吨/年的 LNG 自产产能，且将市场服务范

围延伸到山西省及周边区域的华北市场，进一步深化公司天然气业务的全国化布

局。同时，本项目液氨产品兼具化工产品和气体产品属性，在下游氢元素应用领

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发展空间，有利于丰富公司清洁能源产品类型，并延伸气体业

务上游布局，提升资源转化效率和产品协同效益。

5、预计效益情况

易安项目预计 2027年 5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根据公司可行性分析，全

部达产后，预计可形成 LNG年产 9.11万吨、液氨年产 11.93万吨的生产能力；

预计年均营业收入人民币 54,906.00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 10,979.00万元，项目

预计税前内部收益率 14.3%、税前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7.1年。

上述效益数据仅为公司进行可行性分析的预估测算，不构成盈利预测，以投

产后的实际经营情况为准。

6、项目已经取得预计尚待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的说明

易安项目为山西省 2026 年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其实施地点即山西省晋中市

灵石县两渡镇西后庄村，属于山西省晋中市灵石经济技术开发区两渡化工园区，

符合山西省相关用地政策要求，并已取得灵石县自然资源局出具项目选址的初审

意见。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易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论证，并已取得项目

备案证、取水许可、节能报告审查意见；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已取得晋中市生态

环境局出具的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核定意见，以及项目环境影响

的专家评审意见和预评估报告，后续待取得环保部门出具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

查意见；安全评价手续，已取得山西赛福特安环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项目安全评

价报告，后续待取得安全管理部门出具的项目安全评价审查意见。

7、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本项目 LNG和液氨产品的销售价格和供求状况易受到国际、

国内的宏观政策、地缘冲突、市场供需、行业竞争情况等因素变化的影响，未来

存在市场需求不及预期、市场价格下行、行业竞争加剧等市场波动风险。

（2）项目效益低于预期的风险。易安项目经济效益数据系根据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时点的市场价格及相关生产成本等信息测算，项目在实施及后续运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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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可能面临行业政策调整、市场供需发生变化、生产成本上升等导致项目效

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3）项目实施风险。易安项目实施尚需取得环评、安评等审批手续，如因

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目实施可能存在顺

延、变更、中止等实施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及项目实施主体将加快项目建设，降低因项目建设进度

滞后导致的市场波动风险；同时，将加强对市场跟踪、当地销售渠道拓展，持续

优化项目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竞争优势；此外，依照法律法规要求及

时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正处于战略深化与投资布局的关键阶段。2025 年，公司先后收购了广

州华凯石油燃气、投资建设新疆煤制天然气项目，并持续推进 LNG液化工厂项

目及其他特种气体项目布局，资本性开支规模较大，资金需求持续增加。同时，

公司清洁能源主业产品 LNG、LPG属于大宗商品，受地缘政治、军事冲突以及

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加剧，日常经营需保持充足营运资金以

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及资金安排，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

本，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公司经审慎评估，在变更原项目人民币

37,200.00万元用于投资建设易安项目以外，拟变更原项目人民币 12,800.00万元

及募集资金专户孳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四、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结合原项目实施进展、项目建设条

件及自身经营发展需要等情况，经审慎研究后作出的优化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

营需要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要求，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形成与公

司发展战略相匹配的项目投资和经营收益，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价值

创造能力。本次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提交股东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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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

十五次会议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

审议通过，除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外，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

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变更事项是公司结合原项目实

施进展、项目建设条件及自身经营发展需要等情况作出的优化调整，有利于提升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前期核查意见的合理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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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杨斌 赵巍 张天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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